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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

113 年度第一次選訓委員會 

會議記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錄 ： 臧 秀 香  

一、 時  間：113 年 01 月 08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時 00 分 

二、 主  席：李開志 秘書長 

三、 主席致詞： 

四、 提案討論： 

案 由一：遴選「2024 年亞洲自由車場地錦標賽暨亞洲青年自由車場地錦標賽」

代表團名單。 

    說   明：一、為鼓勵有潛力的選手及推廣本項運動 (場地賽)，取得各項目

參賽權的選手，成績達標者，取得公費參賽資格；未達標者，

需部分自費20%至40%。(依競賽規程內容) 

二、2024 亞洲自由車場地錦標賽暨青年場地錦標賽國家代表隊名

單如附件 

             三、未來針對各項國際賽事，建議提早舉辦選拔賽；讓獲選的選手

可以有較長的集訓時間，以提升選手實力及培養團隊默契。 

 

決  議：一、代表團隊職員名單如下： 

(一)、 教練團：奧培隊隊職員以及以及授權給協會行政組視目前

台灣教練情況與培育新生代教練等考量安排教練團名單 

             名單如下 

奧培隊 

菁英組 

教練/楊東蓁、林昆鴻 

機械師/曾耀裕、徐悅修 

物治師/劉峻瑋、趙嘉豪 

青年組 教練/林永鈞 

教練兼機械師/楊振坤、黃智盈、李偉誠 

物治師/趙子杰 

(二)、 選手：  

男子菁英組 公費/康世峰、蔡佳勳 

部分自費/李定曄、許仕儒、李東霖、邱正昕、

張誌盛、簡耘澤 

女子菁英組 公費/邱靜雯、陳靖云、王慈均、黃亭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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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自費/賴佳琦、吳婭弘、李采蓉、雷瑛琇 

男子青年組 公費/邱信維、李承勳、郭仕凱、李靖烽、張恩

騰、吳彥均、秦力恩、謝帛勳 

女子青年組 公費/劉尚盈、黃文欣、朱芷儀、楊庭瑜 

部分自費/羅云韓、劉慧理、李冠蓁、溫彩彤 

       二、入選團隊項目的選手必須要參與賽前集訓。 

       三、由於今年男子青年組中長距離項目進入第二階段選手皆達標，且

成績具有亞洲競爭能力，故遴派至第 5位選手(謝帛勳)，全力爭

取團隊追逐賽最佳成績。 

       四、青年組短距離項目，於第二階段個人計時賽項目前 4名有達標，

而前 2名選手(邱信維、李承勳)同時為爭先賽/競輪賽/定點起跑

一圈/個人計時賽前 2名，故遴選個人計時賽第 3名且達標的選

手(郭仕凱)參賽。 

       五、本會於 112 年第 9次選訓會議中，通過同意康世峰選手與黃亭茵

選手不參加「113 年全國自由車場地菁英暨青年選拔賽」選拔，

並同意該 2員可直接分別參加「2024 年印度場地亞錦賽」男子競

輪賽和女子個人全能賽項目。 

案 由二：研議是否同意謝念興自費參加三場 2024 年奧運積分賽「國家盃場

地賽-澳洲站」、「國家盃場地賽-香港站」、「國家盃場地賽-加拿

大站」。 

說   明：一、目前本會2024法國巴黎奧運培訓計畫評估最有機會取得奧運資

格的項目為男子競輪賽與女子個人全能賽，進入第二期第二階

段的培訓選手為康世峰和黃亭茵，全力爭取男子競輪賽與女子

個人全能賽的奧運參賽資格。 

         二、目前我國僅派奧培計畫男子組1名選手參賽。 

         三、國家盃場地賽(澳洲站)我國尚未擬定適切的雙軌選拔辦法，採

以同場競技(同個天侯、場地條件比賽)舉辦選拔賽事為主要遴

選賽事，故所有中華自由車代表隊的選手皆依據選拔賽的成績

遴選之。 

         四、WCC世界訓練中心教練來信，請協會幫忙幫謝念興選手報名國

家盃場地賽(澳洲站)爭先賽與競輪賽項目。 

         五、依據國際總會UCI的參賽規定，目前謝念興選手爭先賽與競輪

賽的兩項世界個人積分有符合國家盃場地賽(澳洲站)的資

格。 

決  議：一、為維護及尊重國內選拔賽公平的機制，倘協會遴派前 2位選手

參加國家盃澳洲站的比賽，則謝念興選手將沒有任何報名參賽

的可能性，因為謝念興選手本來就應該返回國內參加選拔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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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家盃場地賽一共有三站，建議先只就澳洲站進行討論。 

         二、因國家盃場地賽(澳洲站)「男子競輪賽」「男子爭先賽」每國

可報名 2個名額，在尊重國內選拔賽機制，也考量謝念興選手

長久以來旅外的努力，且在沒有影響其他選手的參賽權益下，

協會可先勉予同意協助報名國家盃場地賽(澳洲站)。 

         三、目前我國尚未擬定適切的雙軌選拔辦法，採以同場競技(同個

天侯、場地條件比賽)的賽事為主要遴選依據，故建議謝念興

選手應尊重國內選拔賽機制，將選拔賽納入個人重要行事曆中

回國參加選拔賽。 

         四、建議回信給世界訓練中心主任與教練，再次說明我國既有選手

的遴選機制。 

五、 臨時動議： 

六、 散會： 


